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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商標規費收費標準」外界修正建議之研復說明 
113.04.15 

草案條次 外界修正建議 研復意見 

第二條第二項 

依本法第十九條

第八項規定申請商標

註冊之加速審查者，

其加速審查費，每類

新臺幣六千元。 

【聖島國際專利商標聯合事務所】 

6000元為現行註冊申請費3000元之二倍，即申請人除

申請費外，欲加速審查者，每類需再繳納6000，合計

高達9000元，負擔不低。 

參各國制度，部分國家考量申請人急迫及必要性，僅

收取一較低費用，或不收費，但就是否准予加速審嚴

格把關，對比本國收費，顯然高於他國，可否有調降

費用之空間？(或第二類起優惠價)。 

◎下表為各國官方規費： 

國別 註冊申請費 加速審查費 

 Australia AUD250-400 免費 

 Germany (1-3類內)EUR200 EUR200 

Republic of 

Korea 

KRW62000≒USD49.6 

≒TWD1462.38 

KRW160000≒USD12

8.6 

≒TWD3773.89 

Japan YEN12000≒USD81.6 免費 

Canada CAD458 免費 
 

加速審查是否採收費機制，通常與

各國法制或收費標準有關。依我國

規費法第 7條第 1款規定，機關為

特定對象之權益辦理審查事項，應

徵收行政規費。基此，本局考量加

速審查除排擠一般註冊申請案件

之審理速度外，應就申請人有無即

時取得權利必要之事實理由、商標

於指定商品或服務之使用、或已就

使用進行相當程度準備等事證進

行實質判斷，且須在一定期限內完

成第一次審查通知或作成審定，本

局基於審查人力與時間等行政成

本之考量，且為落實使用者付費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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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，爰參酌規費法相關規定明定加

速審查費，並依商標指定使用商品

或服務之類別數計收。 

 


